
 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基隆分局 

報驗案件作廢及註銷申請書 

報驗案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報驗義務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          

報驗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          

申請作廢原因 □經派員臨場檢驗發現商品非屬應施檢驗品目。 

□A.本分局直接判定。 

□B.由報驗義務人向總局申請查詢，檢附申請查詢事項簡復通知單。 

□經報驗完成後，業者通知不由本分局轄區進口，檢附其他港口進口證明

文件。 

□短卸、誤裝或退運檢附船公司短卸、誤裝證明或退運出口報單。 

□必要之相關報驗證件資料(海關進口報單、委託書及相關基本資料等)無

法補齊者。 

□輸入非銷售之商品作為自用品、商業樣品、展覽品或研發測試用物品且

報單單一項次之金額在美金 1,000 元以下者，符合本局公告指定免驗通

關代碼規定可逕行通關或符合免驗辦法規定可申請免驗者，檢附同意免

驗通知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。 

□經海關更改號列，商品品目變更為非應施檢驗品目，檢附海關更改號列

之報單影本或答聯單。 

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應檢附文件 □查詢事項簡復通知單 

□其他港口進口證明文件 

□船公司短卸、誤裝證明 

□退運出口報單 

□海關更改號列之報單影本或答聯單 

□同意免驗通知書影本 

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會辦： 

審  查  結  果 

□同意作廢 

□不同意作廢 

科長： 

經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長： 

分局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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